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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建设开发专业支行：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万泉寺村A地块0616-0660及0616-0661两宗R2二类居住用地及WQS-02一宗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怡璟置业有限公司拟开发建设的、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万泉寺村A地块0616-0660及0616-0661两宗R2二类居住用地及WQS-02一宗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本次评估按用途将估价对象分为两部分，具体如下：

1.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万泉寺村A地块0616-0660及0616-0661两宗R2二类居住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下简称‘估价对象1’ ）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1B01269]及补充协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丰台分局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会商意见》[2021规自（丰）综审字0008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1规自（丰）建字0013号、2021规自（丰）建字0035号]及附件附图以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1所属地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共计34159.5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为130910.26平方米；估价对象1为该地块可抵押部分（即：不含人防及保障性租赁住房），分摊土地面积为26022.1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99725.11平方米。具体详见附表1。
2.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万泉寺村A地块WQS-02一宗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下简称‘估价对象2’ ）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1B01269]及补充协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丰台分局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会商意见》[2021规自（丰）综审字0008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1规自（丰）建字0036号]及附件附图以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2所属地块土地面积为5072.76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26312.37平方米；估价对象2为该地块可抵押部分（即：不含人防），分摊土地面积为3931.33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20391.78平方米。具体详见附表2。

本次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共计为29953.43平方米（不含人防及及保障性租赁住房），规划建筑面积共计为120116.89平方米（不含人防及及保障性租赁住房）。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1B01269]及补充协议以及相关票据，北京怡璟置业有限公司已缴纳上述合同所约定的土地成交价款，相关税费（契税、印花税）未支付；根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丰台分局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会商意见》[2021规自（丰）综审字0008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1规自（丰）简建字0013号、2021规自（丰）建字0035、0036号]及附件附图以及北京怡璟置业有限公司介绍，其尚未按照上述规划文件中所列规划指标与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签订出让合同补充协议，未支付规划指标调整对应的需补缴政府出让收益。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尚在办理中。
估价目的：北京怡璟置业有限公司拟使用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万泉寺村A地块0616-0660及0616-0661两宗住宅用地及WQS-02一宗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为抵押担保物，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建设开发专业支行办理贷款手续。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建设开发专业支行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金融机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建设开发专业支行）贷前了解标的物抵押价格提供参考依据。
估价期日：2022年1月11日
地价定义：

1.用途

估价对象1：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1B01269] 及补充协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丰台分局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会商意见》[2021规自（丰）综审字0008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1规自（丰）简建字0013号、2021规自（丰）建字0035号]及附件附图以及北京怡璟置业有限公司介绍，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1用途为住宅、商业、地下车库、地下仓储。
估价对象2：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1B01269] 及补充协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丰台分局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会商意见》[2021规自（丰）综审字0008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1规自（丰）建字0036号]及附件附图以及北京怡璟置业有限公司介绍，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2用途为商业、办公、地下车库。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北京怡璟置业有限公司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即通路、通讯、通上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即为实际开发程度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规划利用条件

估价对象1：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1B01269] 及补充协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丰台分局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会商意见》[2021规自（丰）综审字0008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1规自（丰）简建字0013号、2021规自（丰）建字0035号]及附件附图以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1分摊土地面积为26022.1平方米（不含人防及保障性租赁住房），规划建筑面积为99725.11平方米（不含人防及及保障性租赁住房）。
估价对象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1B01269] 及补充协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丰台分局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会商意见》[2021规自（丰）综审字0008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1规自（丰）建字0036号]及附件附图以及北京怡璟置业有限公司介绍，估价对象2分摊土地面积为3931.33平方米（不含人防），可抵押规划建筑面积为20391.78平方米（不含人防）。
4.土地使用年限

本次估价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书》正在办理中，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1B01269]的约定，出让起始日期为合同签订之日即2021年10月14日，出让年限为居住70年、商业40年、办公50年，因此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住宅用途土地终止日期为2091年10月13日，商业用途土地终止日期为2061年10月13日，办公、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用途土地终止日期为2071年10月13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9.7年、商业39.7年、办公、地下仓储、地下车库49.7年。
5.地价定义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有偿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22年1月11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即通路、通讯、通上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住宅、商业、办公、地下仓储、地下车库，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9.7年、商业39.7年、办公、地下仓储、地下车库49.7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本次估价的“抵押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减去估价师于估价期日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估价期日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因规划条件变更需补交的政府土地收益、发包人拖欠的建筑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估价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期日：2022年1月11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者（受让人）
	宗地编号
	宗地名称
	不动产权证书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年
	可抵押分摊土地面积/㎡
	可抵押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
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批准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北京怡璟置业有限公司
	0616-0660、0616-0661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万泉寺村A地块0616-0660及0616-0661两宗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
	住宅、商业、地下车库、地下仓储
	住宅、商业、地下车库、地下仓储
	住宅、商业、地下车库、地下仓储
	2.5
	2.5
	2.5
	宗地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宗地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住宅69.9年、商业39.9年、地下仓储、地下车库49.9年
	26022.10
	99725.11
	155757
	40643
	405313

	北京怡璟置业有限公司
	WQS-02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万泉寺村A地块WQS-02一宗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
	商业、办公、地下车库
	住宅、商业、地下车库、地下仓储
	商业、办公、地下车库
	2.5
	2.5
	2.5
	宗地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宗地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商业39.9年、办公、地下车库49.9年
	3931.32
	20391.78
	62852
	12117
	24709

	合计
	29953.42
	120116.89
	——
	——
	430022

	抵押价格
	418671

	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正在办理中，本次评估以估价对象可顺利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假设前提，未考虑其在办理《不动产权证书》过程中可能涉及的相关费用。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2.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实际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估价规划限制条件：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1B01269] 及补充协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丰台分局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会商意见》[2021规自（丰）综审字0008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1规自（丰）简建字0013号、2021规自（丰）建字0035、0036号]及附件附图。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根据《北京市新建住宅项目配建住房回购协议书》，估价对象1所属地块需配建25700平方米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政府将按12000元/平方米的价格进行回购。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评估意见函》为金融机构贷前内审使用，截至本《评估意见函》所列估价期日，估价对象项目宗地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本次评估根据估价目的及估价委托人要求，以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办理完成出让手续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假设前提，未考虑其在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过程中可能涉及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地价款、契税、印花税等）。在此提请金融机构注意，待估价对象办理完成出让手续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后，需更换估价日期重新进行评估，最终抵押价格须以房地产估价机构最终出具的完整抵押估价报告为准。金融机构需合理使用本《评估意见函》所列估价结果，该结果不可作为抵押贷款放贷的鉴证依据。
2.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3.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为：
（1）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

（2）根据北京怡璟置业有限公司介绍及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1B01269] 及补充协议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估价期日，上述合同所列土地成交价款已全部缴纳，契税及印花税尚未缴纳。
（3）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丰台分局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会商意见》[2021规自（丰）综审字0008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1规自（丰）简建字0013号、2021规自（丰）建字0035、0036号]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超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的约定，估价对象1新增规划建筑面积为37039.25平方米、估价对象2新增规划建筑面积为6699.4平方米。根据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约定的计算标准，该部分需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及相应契税印花税分别为：估价对象1为9975万元，估价对象2为1376万元。上述应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金额仅为测算值，最终应补缴的金额应以土地管理部门的审定结果为准。如上述情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综上，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共计为11351万元。
4.本《评估意见函》有效期限为出具之日起半年内有效。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9日

附件1：面积指标

附表1：估价对象1面积指标：

	类别
	项目类型
	（分摊）土地面积
	建筑面积

	
	
	
	合计
	地上
	地下

	经营性用房
	住宅
	15479.77
	59323.48 
	59323.48
	0

	
	商业
	362.7
	1390.00 
	0
	1390

	
	车库
	6762.68
	25916.78 
	0
	25916.78

	
	仓储
	2526.53
	9682.47 
	0
	9682.47

	
	保障性租赁住房
	6706.11
	25700.00 
	25700
	0

	
	小计
	31837.79 
	122012.73 
	85023.48 
	36989.25 

	非经营性用房
	设备及其他
	799.09
	3062.38 
	1488.92
	1573.46

	
	公共配套及物业（住宅）
	91.33
	350.00 
	300
	50

	
	人防
	1431.29
	5485.15
	61.6
	5423.55

	
	小计
	890.42 
	8897.53
	1850.52
	7047.01

	总计
	34159.5
	130910.26
	86874
	44036.26



单位：平方米

注：上表中所注为估价对象1所属地块整体规划指标，本次评估估价对象1不含人防及保障性租赁住房，分摊土地面积为26022.1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99725.11平方米。

附表2：估价对象2面积指标：

	类别
	项目类型
	分摊土地面积（㎡）
	建筑面积（㎡）

	
	
	
	合计
	地上
	地下

	经营性用房
	商业
	200.02
	1037.52 
	1037.52
	0

	
	办公
	2227.3
	11553.01 
	11553.01
	0

	
	地下车库
	1091.55
	5661.88 
	0
	5661.88

	
	小计
	3518.87 
	18252.41 
	12590.53 
	5661.88 

	非经营性用房
	设备及其他
	412.45
	2139.37 
	59
	2080.37

	
	人防
	1141.43
	5920.59
	32.47
	5888.12

	
	小计
	1553.88
	8059.96
	91.47
	7968.49

	总计
	5072.75
	26312.37
	12682
	13630.37


单位：平方米

注：上表中所注为估价对象2所属地块整体规划指标，本次评估估价对象2不含人防，分摊土地面积为3931.33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20391.78平方米。

附件2：测算过程
技术指标

1.估价对象经济技术指标

（1）土地面积

估价对象1：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1B01269]及补充协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丰台分局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会商意见》[2021规自（丰）综审字0008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1规自（丰）简建字0013号、2021规自（丰）建字0035号]及附件附图以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1所属地块土地面积共计34159.5平方米，可抵押分摊土地面积为26022.1平方米（不含人防及保障性租赁住房）。
估价对象2：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1B01269]及补充协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丰台分局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会商意见》[2021规自（丰）综审字0008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1规自（丰）建字0036号]及附件附图以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2土地面积共计为5072.76平方米，可抵押分摊土地面积为3931.32平方米（不含人防）。
（2）规划建筑面积

估价对象1：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1B01269]及补充协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丰台分局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会商意见》[2021规自（丰）综审字0008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1规自（丰）简建字0013号、2021规自（丰）建字0035号]及附件附图以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1规划总建筑面积为130910.26平方米，可抵押规划建筑面积为99725.11平方米（不含人防及及保障性租赁住房）。
估价对象2：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1B01269]及补充协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丰台分局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会商意见》[2021规自（丰）综审字0008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1规自（丰）简建字0013号、2021规自（丰）建字0035号]及附件附图以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2规划总建筑面积为26312.37平方米，可抵押规划建筑面积为20391.78平方米（不含人防）。

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共计为29953.42平方米（不含人防及及保障性租赁住房），可抵押规划建筑面积共计为120116.89平方米（不含人防及及保障性租赁住房）。

（3）综合利润率

估价对象1：本次利润率的计取中，住宅用房取15%、商业用房取20%、地下车库取10%、地下仓储及公租房取5%。

估价对象1综合利润率
＝（59323.48×15%+1390×20%+25916.78×10%+9682.47×5%+25700×5%）
÷（59323.48+1390+25916.78+9682.47+25700）
＝11%
估价对象2：本次利润率的计取中，商业及办公用房取20%、地下车库取5%。
估价对象2综合利润率
＝（1037.52×20%+11553.01×20%+5661.88×5%）÷（1037.52+11553.01+5661.88）
＝15%
2.工期情况说明：

估价对象1：土地开发期：0年，建筑物建设期：2年

估价对象2：土地开发期：0年，建筑物建设期：1.5年

3.因抵押政策，本次评估抵押物范围不含回购的公租房，但该配建要求属项目宗地开发建设的附加条件，应考虑该配建情况对宗地价格的影响。故本次评估在测算中均以项目规划建筑全面积（不含人防）进行计算。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的价格。
估价对象1：
（一） 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北京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各案例位置如下：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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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1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万泉寺村A地块0616-0660及0616-0661两宗R2二类居住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系数
	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镇张郭庄村A区FT00-0203-6145、FT00-0203-6159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系数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大瓦窑DWY-L33等地块(大瓦窑新村项目一期)二类居住、基础教育及绿隔产业用地
	系数
	北京市丰台区南苑石榴庄0517-L02地块F1住宅混合公建用地
	系数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
	/
	36232
	
	46588
	
	44712
	

	交易时间
	2022年1月11日
	100
	2021年5月11日
	99
	2020年7月22日
	98.5
	2019年9月25日
	97.5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9.8年
	100
	70
	100
	70
	100
	70
	100

	容积率
	2.5
	100
	2.3
	100
	2.51
	100
	3
	97

	配建比例
	＜10%
	100
	＜10%
	100
	＜10%
	100
	10%-30%
	95

	是否建设公租房
	是
	100
	是
	100
	否
	120
	否
	12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一般
	97
	一般
	97
	好
	103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好
	102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一般
	98
	一般
	98
	好
	102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土地级别
	四级
	100
	七级
	94
	六级
	96
	五级
	98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34159.496
	100
	74400.31
	102
	41058.97
	101
	21023.4
	100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五通
	102
	五通
	102
	临时三通
	99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99
	100/
	98.5
	100/
	97.5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97

	配建比例
	100/
	100
	100/
	100
	100/
	95

	是否建设公租房
	100/
	100
	100/
	120
	100/
	12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97
	100/
	97
	100/
	103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2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98
	100/
	98
	100/
	102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级别
	100/
	94
	100/
	96
	100/
	98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2
	100/
	101
	100/
	100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2
	100/
	102
	100/
	99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单价
	36232
	46588
	44712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39367
	41924
	39888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1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39367＋41924＋39888）÷3＝40393（元/平方米）

土地价格

（1）地上部分
地上土地价格

＝地上楼面单价（居住）×地上居住用途规划建筑面积

＝40393×85023.48÷10000

＝343435（万元）
（2）地下部分

依据目前北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通用范本中对于规划条件变更、涉及新增地下经营性用房的政府土地收益补交标准，地下经营性用房需按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地下空间修正系数表》中所列地下空间修正系数再乘以政府土地出让收益系数计算。地下空间修正系数表如下：

	地下空间用途
	适用基准地价
	楼层
	地下空间修正系数

	
	
	
	一至二级
	三至七级
	八至十二级

	地下商业
	商业用途比准类别
	地下第1层
	0.8
	0.7
	0.6

	
	
	地下第2层
	0.5
	0.4
	0.3

	
	
	地下第3层
	0.36
	0.28
	0.2

	
	
	地下第4层及以下各层
	0.3
	0.25
	0.2

	地下办公
	办公用途比准类别
	—
	0.3
	0.25
	0.2

	地下仓储
	地上主用途比准类别
	—
	0.3
	0.25
	0.2

	地下车库
	地上主用途比准类别
	—
	0.25
	0.2
	0.15


则有：

地下经营性用房土地价格

＝地上楼面单价×地下空间修正系数×25%×建筑面积

＝（40393×0.7×25%×1390+40393×0.25×25%×50+40393×0.25×25%×9682.47
+40393×0.2×25%×25916.78）÷10000
＝8676（万元）
估价对象2土地价格为前述两项之和，即：

土地价格＝343435+8676＝352111（万元）
（二） 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1）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估价对象1商品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各案例位置如下：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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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
	系数
	葛洲坝北京中国府
	系数
	首开璞瑅
	系数
	东叁金茂府
	系数

	交易时间
	2022年1月11日
	100
	2022-1
	100
	2022-1
	100
	2022-1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容积率
	2.5
	100
	1.52
	102
	2.82
	100
	2.8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好
	103
	好
	103
	好
	103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好
	101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较好
	100
	好
	101
	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好
	101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小高层
	100
	高层
	97
	小高层
	100
	高层
	97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项目规模
	101601
	100
	67657.33
	99
	187000
	101
	107437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市政基础设施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内部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房屋状态
	期房
	100
	期房
	100
	现房
	102
	期房
	100


表4：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102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3
	100/
	103
	100/
	103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1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1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1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100/
	97
	100/
	100
	100/
	97

	
	建筑结构
	100/
	99
	100/
	101
	100/
	100

	
	项目规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房屋状态
	100/
	100
	100/
	102
	100/
	100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106736
	99898
	107069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04748
	93213
	106104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1商品住宅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104748+93213+106104）÷3＝101355（元/平方米）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该项目执行政府指导价，其商品房销售均价不高于112000元/平方米。上述比较结果未高于政府指导销售均价，故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住宅用房销售价格按照上述求取的楼面单价计算。

则有：

商品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01355×59323.48÷10000＝601273（万元）
（2）保障性租赁住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提供的《北京市新建住宅项目配建住房回购协议书》，估价对象1配建25700平方米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政府将按12000元/平方米的价格进行回购，则有：

保障性租赁住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2000×25700÷10000＝30840（万元）
（3）采用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1地下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租金收入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商业用房位于配套商业楼的地下一层商业用房。根据评估专业人员调查，估价对象周边多为配套底商，有一定商服氛围，综合周边商业用房的租赁水平，本次评估确定估价对象租金水平平均为4元/天·平方米。
2）采用收益法求取收益期内收益价值计算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83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183
	租金×月数×（1-空置率）
	租金
	4

	
	
	
	
	面积/个数
	1390

	
	
	
	
	天/月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0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652
	建筑物重置价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427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详见备注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2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474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9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0.02 V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21+0.0009 V建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2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 V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30%

	（5）
	利润
	97+0.004 V建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9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4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652
	
	
	

	3
	年经营费用
	45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31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

	1）
	两税两费
	9.8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2）
	房产税
	20.9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0.4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2

	
	
	
	
	土地面积（㎡）
	371.8

	（2）
	维修费
	9.8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0%

	（3）
	保险费
	1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2.7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5%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38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2046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还原率（Y）
	6.0%

	
	
	
	
	收益年期(n)
	37.78

	
	
	
	
	年增长比率(g)
	0.0%

	6
	单价(元/平方米)
	14719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390.00 


注：①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尚未开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39.78年）扣减建设工期（2年）确定为37.78年。②估价对象建安费用＝（1390×3000＋34.89×3000）÷10000＝427（万元）。③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1390÷125425.11×32728.21+34.89÷125425.11×32728.21＝371.8（平方米）
（4）采用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1地下仓储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租金收入

估价对象未来规划为住宅配套仓储用房，根据评估专业人员调查，周边仓储用房租金多位于2.5-3元/平方米·天，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本次评估确定估价对象仓储用房租金水平平均为2.5元/天·平方米。
2）收益期内收益价值计算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796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795
	租金×月数×（1-空置率）
	租金
	2.5

	
	
	
	
	面积/个数
	9682.47

	
	
	
	
	天/月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1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3991
	建筑物重置价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2978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详见备注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8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199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4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3311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66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0.02 V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145+0.0009 V建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4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 V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30%

	（5）
	利润
	169+0.001 V建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6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5.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3991
	
	
	

	3
	年经营费用
	210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136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

	1）
	两税两费
	42.4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2）
	房产税
	90.9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3.1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2

	
	
	
	
	土地面积（㎡）
	2589.94

	（2）
	维修费
	59.9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0%

	（3）
	保险费
	6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8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586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10581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还原率（Y）
	5.0%

	
	
	
	
	收益年期(n)
	47.78

	
	
	
	
	年增长比率(g)
	0.0%

	6
	单价(元/平方米)
	10928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9682.47 


注：①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尚未竣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49.78年）扣减续建工期（2年）确定为47.78年。②估价对象建安费用＝（9682.47×3000＋243.02×3000）÷10000＝2978（万元）。③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9682.47÷125425.11×32728.21+243.02÷125425.11×32728.21＝2589.94（平方米）
（5）采用比较法求取估价对象1地下车库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各案例位置如下：
（转下页）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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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下页）

表5：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G
	案例：H
	案例：I

	
	——
	系数
	中海甲叁號院
	系数
	首开璞瑅
	系数
	东叁金茂府
	系数

	交易时间
	2022年1月11日
	100
	2022-1
	100
	2022-1
	100
	2022-1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地下车库
	100
	地下车库
	100
	地下车库
	100
	地下车库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区域因素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好
	102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较好
	100
	好
	102
	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个别因素
	配套类型
	住宅配套车库
	100
	住宅配套车库
	100
	住宅配套车库
	100
	住宅配套车库
	100

	
	项目停车位配比
	1:1.5
	100
	1:1.7
	100
	1:1.4
	100
	1:1.3
	100

	
	停车位面积
	28
	100
	33
	103
	47
	106
	33
	103

	
	车位类型
	平层车库
	100
	平层车库
	100
	平层车库
	100
	平层车库
	100

	
	是否直接入户
	否
	100
	否
	100
	否
	100
	否
	100

	
	状态
	期房
	100
	期房
	100
	现房
	102
	期房
	100


表6：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G
	案例H
	案例I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2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2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配套类型
	100/
	97
	100/
	100
	100/
	97

	
	项目停车位配比
	100/
	99
	100/
	101
	100/
	100

	
	停车位面积
	100/
	103
	100/
	106
	100/
	103

	
	车位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是否直接入户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状态
	100/
	100
	100/
	102
	100/
	100

	成交单价（元/车位）
	600000
	570000
	550200

	比较价格（元/车位）
	582524
	516855
	523701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1地下车库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582524+516855+523701）÷3＝541027（元/平方米）

估价对象1共有901个地下车位，则有：

地下车库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901×541027÷10000

＝48747（万元）
（6）估价对象1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前述五项之和，则有：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601273+30840+2046+10581+48747＝693487（万元）。
2.土地价格计算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693487
	——
	——
	——
	

	2
	开发成本
	119608+0.1194P土
	——
	——
	——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60643
	——
	——
	——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53639 
	125425.11 
	200
	——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609
	——
	——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2081
	——
	——
	5%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509
	125425.11 
	200
	——
	

	5）
	相关税费
	805 
	——
	——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1254
	125425.11
	100
	——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2168
	——
	——
	——
	

	1）
	住宅
	1360
	85023.48 
	160
	——
	

	2）
	非住宅
	808
	40401.63 
	200
	——
	

	（4）
	管理费用
	1281
	——
	——
	2%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3870
	——
	——
	2%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P土
	——
	——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3406+0.0904P土
	——
	——
	4.3%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0904P土
	——
	——
	——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3406
	——
	——
	——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36986
	——
	——
	5.6%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8714+0.1132P土
	——
	——
	11%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132P土
	——
	——
	——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8714
	——
	——
	——
	

	4 .土地价格
	458515
	——
	——
	——
	1-2-3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已包含配套建设建安费用
（三）估价对象1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总价

	估价对象1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万泉寺村A地块0616-0660及0616-0661两宗R2二类居住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市场比较法
	352111
	50%
	405313

	
	剩余法
	458515
	50%
	


估价对象2

（一） 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北京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各案例位置如下：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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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2
	案例：J
	案例：K
	案例：L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万泉寺村A地块WQS-02一宗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系数
	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土地一级开发项目0407-001地块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    
	系数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0711-652、640、641地块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    
	系数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北端A、B、C、J地块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B23研发设计用地    
	系数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
	/
	21005
	
	31358
	
	23147
	

	交易时间
	2022年1月11日
	100
	2021年10月26日
	99.5
	2020年12月2日
	98.5
	2019年12月2日
	97.5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B4
	100
	F3
	97
	B4
	100
	B4、B23
	94

	土地使用年限（年）
	39.78
	100
	40
	100
	40
	100
	40
	100

	容积率
	2.5
	100
	3.71
	97
	3.57
	97
	4.04
	94

	自持情况
	无
	100
	无
	100
	部分自持
	97
	部分自持
	97

	区域因素
	商业繁华度
	较好
	100
	好
	102
	好
	102
	好
	102

	
	办公集聚程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一般
	98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好
	102
	好
	102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好
	102
	好
	102
	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土地级别
	四级
	100
	三级
	102
	三级
	102
	五级
	98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平方米）
	5072.759
	100
	5907.54
	100
	51788.13
	102
	70601.07
	103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四通
	101
	临时三通
	99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8：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99.5
	100/
	98.5
	100/
	97.5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97
	100/
	100
	100/
	94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97
	100/
	97
	100/
	94

	自持情况
	100/
	100
	100/
	97
	100/
	97

	区域因素
	商业繁华度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办公集聚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98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2
	100/
	102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2
	100/
	102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级别
	100/
	102
	100/
	102
	100/
	98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0
	100/
	102
	100/
	103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1
	100/
	99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单价
	21005
	31358
	23147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1142 
	30342 
	27186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2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21142+30342+27186）÷3＝26223（元/平方米）

土地价格

（1）地上部分
地上土地价格

＝地上楼面单价×地上可出让规划建筑面积

＝26223×12590.53÷10000

＝33016（万元）
（2）地下部分

依据目前北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通用范本中对于规划条件变更、涉及新增地下经营性用房的政府土地收益补交标准，地下经营性用房需按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地下空间修正系数表》中所列地下空间修正系数再乘以政府土地出让收益系数计算。地下空间修正系数表如下：

	地下空间用途
	适用基准地价
	楼层
	地下空间修正系数

	
	
	
	一至二级
	三至七级
	八至十二级

	地下商业
	商业用途比准类别
	地下第1层
	0.8
	0.7
	0.6

	
	
	地下第2层
	0.5
	0.4
	0.3

	
	
	地下第3层
	0.36
	0.28
	0.2

	
	
	地下第4层及以下各层
	0.3
	0.25
	0.2

	地下办公
	办公用途比准类别
	—
	0.3
	0.25
	0.2

	地下仓储
	地上主用途比准类别
	—
	0.3
	0.25
	0.2

	地下车库
	地上主用途比准类别
	—
	0.25
	0.2
	0.15


则有：

地下经营性用房土地价格

＝地上楼面单价×地下空间修正系数×25%×建筑面积

＝26223×0.2×25%×5661.88÷10000
＝742（万元）
估价对象2土地价格为前述两项之和，即：

土地价格＝33016+742＝33758（万元）
（二） 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1）采用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2办公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租金收入

估价对象2紧邻丽泽金融商务区，周边有一定数量的写字楼，办公集聚程度较好，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市场调查，周边新建写字楼租金水平多集中在5-8元/平方米·天，综上，本次评估确定估价对象2办公用房租金水平为6元/天·平方米。
2）采用收益法求取收益期内收益价值计算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2280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2277
	租金×月数×（1-空置率）
	租金
	6

	
	
	
	
	面积/个数
	11553.01

	
	
	
	
	天/月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3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5866
	建筑物重置价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3872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详见备注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1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25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5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4304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86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0.02 V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141+0.0006 V建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4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1.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6 V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30%

	（5）
	利润
	878+0.004 V建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87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4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5866
	
	
	

	3
	年经营费用
	527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385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

	1）
	两税两费
	121.4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2）
	房产税
	260.2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3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2

	
	
	
	
	土地面积（㎡）
	2488.36

	（2）
	维修费
	88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0%

	（3）
	保险费
	8.8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45.6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2%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753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27463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还原率（Y）
	6.0%

	
	
	
	
	收益年期(n)
	48.28

	
	
	
	
	年增长比率(g)
	0.0%

	6
	单价(元/平方米)
	23771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1553.01


注：①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尚未开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49.78年）扣减建设工期（1.5年）确定为48.28年。②估价对象建安费用＝（11553.01×3000＋1354.13×3000）÷10000＝3872（万元）。③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11553.01÷20391.78×3931.33+1354.13÷20391.78×3931.33＝2488.36（平方米）

（2）采用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2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租金收入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2为独栋写字楼配套一层商业用房。根据评估专业人员调查，估价对象周边多为配套底商，有一定商服氛围，综合周边商业用房的租赁水平，本次评估确定估价对象商业用房租金水平平均为8元/天·平方米。
2）采用收益法求取收益期内收益价值计算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273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273
	租金×月数×（1-空置率）
	租金
	8

	
	
	
	
	面积/个数
	1037.52

	
	
	
	
	天/月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0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526
	建筑物重置价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347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详见备注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23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385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8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0.02 V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13+0.0006 V建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1.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6 V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30%

	（5）
	利润
	79+0.004 V建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7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4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526
	
	
	

	3
	年经营费用
	59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46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

	1）
	两税两费
	14.6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2）
	房产税
	31.2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0.3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2

	
	
	
	
	土地面积（㎡）
	223.47

	（2）
	维修费
	7.9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0%

	（3）
	保险费
	0.8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4.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5%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214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3183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还原率（Y）
	6.0%

	
	
	
	
	收益年期(n)
	38.28

	
	
	
	
	年增长比率(g)
	0.0%

	6
	单价(元/平方米)
	30678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037.52


注：①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尚未竣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39.78年）扣减续建工期（1.5年）确定为38.28年。②估价对象建安费用＝（1037.52×3000＋121.61×3000）÷10000＝347（万元）。③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1037.52÷20391.78×3931.33+121.61÷20391.78×3931.33＝223.47（平方米）

（3）采用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2地下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租金收入

估价对象地上主用途为办公用房，地下车库为办公用房配套车库，且其中有158个专项用于丰台区万泉寺东路9号院1号楼和2号楼的回迁居民停车使用，不得出售或用于其他用途，本次评估已考虑上述情况对测算的影响。
本次评估参考周边办公配套车库租金水平，确定估价对象2车库租金水平为1000元/车位·月。
2）采用收益法求取收益期内收益价值计算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69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69
	租金×月数×（1-空置率）
	租金
	1000

	
	
	
	
	个数
	64

	
	
	
	
	月
	12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0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2518
	建筑物重置价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1898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详见备注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5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127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2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2110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42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0.02 V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69+0.0006 V建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6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1.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6 V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30%

	（5）
	利润
	108+0.001V建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0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5.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2518
	
	
	

	3
	年经营费用
	55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13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

	1）
	两税两费
	3.7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2）
	房产税
	7.9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1.5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2

	
	
	
	
	土地面积（㎡）
	1219.49

	（2）
	维修费
	37.8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0%

	（3）
	保险费
	3.8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0.7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4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253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还原率（Y）
	5.0%

	
	
	
	
	收益年期(n)
	48.28

	
	
	
	
	年增长比率(g)
	0.0%

	6
	单价(元/平方米)
	447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5661.88


注：①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尚未开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49.78年）扣减建设工期（1.5年）确定为48.28年。②估价对象建安费用＝（5661.88×3000＋663.63×3000）÷10000＝1898（万元）。③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5661.88÷20391.78×3931.33+663.63÷20391.78×3931.33＝1219.49（平方米）

（3）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前述各用途用房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之和。则有：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3183+27463+253＝30899（万元）
2.土地价格计算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30899
	——
	——
	——
	

	2
	开发成本
	10090+0.0961P土
	——
	——
	——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6802
	——
	——
	——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6118 
	——
	——
	——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84
	——
	——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
	——
	5%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408
	20391.78 
	200
	——
	

	5）
	相关税费
	92 
	——
	——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201
	20391.78 
	100
	——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408
	——
	——
	——
	

	1）
	住宅
	0
	0.00 
	160
	——
	

	2）
	非住宅
	408
	20391.78 
	200
	——
	

	（4）
	管理费用
	148 
	——
	——
	2%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618 
	——
	——
	2%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P土
	——
	——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262+0.0671P土
	——
	——
	4.3%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0671P土
	——
	——
	——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262
	——
	——
	——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1648
	——
	——
	5.6%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1227+0.1544P土
	——
	——
	15%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544P土
	——
	——
	——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227
	——
	——
	——
	

	4 .土地价格
	15659
	——
	——
	——
	1-2-3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三）估价对象2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总价

	估价对象2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万泉寺村A地块WQS-02一宗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市场比较法
	33758
	50%
	24709

	
	剩余法
	15659
	50%
	


二、估价结果确定

（一）总价
总价＝估价对象1+估价对象2＝405313+24709＝430022（万元）

（二）抵押价格
本次估价的“抵押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减去估价师于估价期日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为：
（1）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

（2）根据北京怡璟置业有限公司介绍及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1B01269] 及补充协议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估价期日，上述合同所列土地成交价款已全部缴纳，契税及印花税尚未缴纳。
（3）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丰台分局多规合一协同平台会商意见》[2021规自（丰）综审字0008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1规自（丰）简建字0013号、2021规自（丰）建字0035、0036号]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超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的约定，估价对象1新增规划建筑面积为37039.25平方米、估价对象2新增规划建筑面积为6699.4平方米。根据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约定的计算标准，该部分需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及相应契税印花税分别为：估价对象1为9975万元，估价对象2为1376万元。上述应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金额仅为测算值，最终应补缴的金额应以土地管理部门的审定结果为准。如上述情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综上，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共计为11351万元。
则：

抵押价格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430022－11351
＝41867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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